
防止蔓延等追加对策(仅对于饮食店缩短营业时间要求的摘抄) 

令和３年５月１５日決定 

 岐阜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 

 实施期间：至令和３年５月３１日（星期一）为止 

对于饮食店等缩短营业时间对象的范围扩大到岐阜县内全区域 

 

○到现在为止采取的措施 

・对象业种：①饮 食 店：饮食店（包括居酒屋）、咖啡店 等 

 ②游乐设施等：根据《食品卫生法》获得营业执照的酒吧，卡拉 OK 等店铺 

・要求内容：将营业时间缩短为早 5:00 至晚 20:00 

・全天不提供酒水服务（也包括自带酒水） 

・禁止使用卡拉 OK 设备 

・对象地区： 岐阜市、大垣市、多治见市、关市、中津川市、羽岛市、美浓加茂市、土岐市、

各务原市、可儿市、瑞穗市、本巢市、岐南町、笠松町、养老町、北方町 

・要求期间：从５月９日（星期日）至５月３１日（星期一）（２３天） 

・补 助 金：每日每个店铺 中小型企业：3 万至 10 万日元 

大型企业：一天营业额的减少部分 x 0.4 

(上限 20 万日元。中小企业也可选择)  

 

 

 

○扩大重点措施实施对象的区域  

・对象地区：高山市、瑞浪市、惠那市、山県市、下吕市、御嵩町  

・要求期间：从５月１６日（星期日）至５月３１日（星期一）（１６天）  

・另外，根据法令第 11 条第 1 项规定，对于大型的顾客聚集场所，根据法律第 24 条第 9 款

要配合缩短营业时间等的要求 

 

○对于其他地域的缩短时间营业的要求等 

・对象地区：重点措施实施对象的区域以外的 20 市镇村  

・要求期间：从５月１６日（星期日）至５月３１日（星期一）（１６天） 

・要求内容：将营业时间缩短为早 5:00 至晚 20:00（提供酒水的时间为 11：00 至 19：00） 

 ・禁止使用卡拉 OK 设备 

・补 助 金：每日每个店铺 中小型企业：２.５万至７.５万日元 

 大型企业：一天营业额的减少部分 x 0.4 

 (上限 20 万日元或者每天销售额 x0.3，选择两者中较低额支付 

 ※中小型企业也可选择)  

※重点措施实施的追加区域、以及其他区域，或将可能从１７日（星期一）、１８日（星期二） 

开始实施 


